
玉溪市公安局对政协玉溪市五届二次会议

第280号提案的答复

马文旺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对电动小汽车实行规范管理的提案》，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电动小汽车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老年代步车，目前统称低速电动车。低速电动车主要指行驶速度低，续航里程短，电池、电机等相关机部件技术水平较低，生产使用未纳入机动车管理体系，产品制动、转向、碰撞等性能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的车辆。由于国家目前未出台相应的技术标准及管理办法，造成该类车型生产、销售出现失管状态，严重影响城市绿色交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018年11月云南省出台了《云南省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工作方案》，该方案分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对生产企业进行调查摸排；第二阶段对摸底调查中发现的借用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许可，或借用非公路用旅游观光生产许可名义超范围生产销售低速电动车产品的企业，责令整改停止生产销售违规产品；第三阶段为清理整顿阶段，对生产低速电动汽车的企业要在整改基础上制定电动车产能压减淘汰转型调整方案。此方案均只针对生产企业进行管理，《四轮低速电动车技术条件》国家标准及国家、省级低速电动车规范管理相关政策尚未发布，故该类车暂不能纳入机动车管理体系，目前低速电动车还处于源头生产管理阶段，市级行政部门无制造特殊号牌的相关权限及依据，故无法对低速电动车进行号牌管理，对驾驶人进行清理、核实、认证、建档。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处理。“被扣留的机动车，驾驶人或者所有人、管理人30日内没有提供被扣留机动车的合法证明，没有补办相应手续，或者不前来接受处理，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并且经公告3个月仍不前来接受处理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该机动车送交有资格的拍卖机构拍卖，所得价款上缴国库；非法拼装的机动车予以拆除；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予以强制报废；机动车涉及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今年以来，交警部门对老年代步车的处罚管理按照以上条例执行，目前，仅玉溪市中心城区就扣留三、四轮车（老年代步车）48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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